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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环函〔2023〕68号

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落实危险废物标准规范
强化环境监管服务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直属各单位、各分局，各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

运输、贮存、利用处置等有关单位：

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23，以下简称

《贮存标准》）、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》（HJ

1276-2022，以下简称《技术规范》）和《环境保护图形标志-固体

废物贮存（处置）场》（GB 15562.2-1995）修改单（以下简称修

改单）将于 2023年 7月 1日起实施。按照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

于落实危险废物标准规范强化环境监管服务的通知》（粤环函

〔2023〕327号）要求，为认真落实危险废物相关标准规范有关

要求，进一步强化我市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和服务，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

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利用处置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有关

单位”）是落实污染环境防治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，要严格按照新

标准规范的要求，做好危险废物包装、贮存等工作。固辐科、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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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中心、各分局要按职责分工落实监管责任，提醒、服务和督促

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，提升危险废物管理水平，切实保障公众

健康、维护生态安全。

二、加强培训宣传

固辐科、固管中心、各分局及有关单位要把《贮存标准》《技

术规范》纳入年度培训计划，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培训。各有关

单位要做好相关管理人员和危险废物从业人员的培训；及时更新

危险废物识别标志，完整填写信息，规范设置样式统一的危险废

物贮存（含分区）、利用、处置设施标志；要规范使用危险废物数

字识别码和标签、设施二维码，提升危险废物信息化环境管理效

能。加大对固体废物管理、环境影响评价、环境执法等工作人员

的培训力度，提升环境监管综合能力；要加强技术培训，及时指

导和帮扶有关单位解决标识标志及贮存设施等方面的疑难问题；

通过新闻媒体、自媒体、官方网站等渠道广泛宣传，形成企业关

切、公众知晓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。

三、现场帮扶指导

固辐科、固管中心、各分局要结合工业固体废物专项检查、

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评估、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，指导帮扶

有关单位对照新标准规范做好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设置及贮存工

作。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等发生变化的，指导有关单位要及时在省

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中予以更新。要同时检查有关单位落

实《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填写指引（试行）》《医疗废物消毒处理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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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运行管理技术规范》的情况，督促存在问题的企业做好整改。

四、强化监管执法

执法监督科、各分局要加强对有关单位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

标准规范的执法检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环境违法问题，要依法履

职、规范查处，并督促有关单位立行立改、限期整改；对发现的

消防、安全生产、卫生健康等问题，要及时移交行业主管部门，

落实闭环管理；对涉嫌环境违法犯罪的，按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处

理。

珠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3年 6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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